
主承销商关于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 2018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违约

后续进展情况的公告

（2026 年 5 月）

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闻传媒”

或“发行人”）2018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（债券简称：18 华

闻传媒 MTN001，债券代码：101800353）于 2018 年 4 月 3 日

发行，发行金额 13 亿元，票面利率 6.0%，发行期限 3 年，

经过展期后到期日为 2027 年 4 月 4 日，由中国光大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担任主承销商（以下简称“光大银行”或“主承

销商”）。

发行人应于 2024 年 10 月 28 日兑付部分本金及利息。

根据上海清算所公告显示，截至 2024 年 10 月 28 日日终，

上海清算所未收到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

付息兑付资金，无法代理发行人完成付息兑付工作。现主承

销商就处置工作相关进展情况及后续工作安排公告如下：

一、工作情况

1、参照违约及风险处置应急预案开展相关工作，实地

走访发行人办公场所了解偿付进展。

2、持续与发行人、投资人保持密切沟通，持续跟踪了

解发行人资金到位情况，督导发行人尽快完成中票债务清

偿。

3、严格按照银行间市场相关规定，督导发行人及时披



露重大事项及定期披露后续处置进展。

4、向相关监管机构汇报发行人当月重整进展。

二、后续工作安排

光大银行作为主承销商，将采取以下措施，维护投资人

合法权益：

1、督导发行人执行法院裁定，向持有人偿付。

2、督导发行人按照《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

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》和《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 2018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募集说明书》的规定，做好相

关后续信息披露工作。

3、督导发行人积极听取投资人相关诉求，共同商讨后

续解决方案，维护投资人权益。

4、严格按照银行间市场相关规定做好主承销商的信息

披露，督导发行人定期披露后续违约处置工作进展。

三、发行人近期重大事项披露

2026年5月，发行人无重大事项披露。

四、相关联系人

1.发行人：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李振

联系方式：0898-66196133

2.主承销商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陈昌强

联系方式：0898-68522013




